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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
北區
承辦人：連容萱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1286
傳真：02-27209164
電子信箱：edu_hse.36@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中字第113000665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受託辦理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就學貸款信用保證抽

查作業規定1份 (33738524_1130006653_1_ATTACH1.pdf)

主旨：轉知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受託辦理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就學貸款信用保證抽查作業規定修正一案，請查

照。

說明：依據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113年9月16日承保作

業字第1136936784號函辦理。

正本：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含特教學
校）、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

副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陽明高中 1130919

*NDAA1136011319*


